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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1.2016年以来，通辽
市科尔沁区东郊工业园
区的通辽市通华荨麻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将生产
线和厂房对外出租。对
外出租的 12-羟基硬脂
酸生产线，产生的废水和
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2. 通华荨麻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的锅炉房出
租给生产医药中间体商
家，生产过程中将有毒有
害物质的废水直接偷排。
3. 通华荨麻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将厂区空地
租给外人，用于回收旧塑
料生产颗粒，还回收废机
油。
4. 通华荨麻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院内有 2眼
深井，生产时偷偷使用地
下水。

赤峰市喀喇沁旗河
南西村西山位置有一家
与九牧合公司合作的养
殖厂，粪污堆放在厂区内
一个无防渗措施的大坑
中，污染地下水，臭气熏
天；整个冬天，病死禽类
堆放在大门不作处置。

2021 年，赤峰市翁
牛特旗新苏莫苏木王某
某等人非法开垦草场破
坏 生 态 环 境 ，面 积 为
2150 亩，报案后进展缓
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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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人所反映的“通辽市通华荨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实为“通辽市通华蓖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通华蓖麻公司），厂
址位于通辽市科尔沁区明仁大街东段城东老工业区内。主要从事蓖麻油及其它动植物油衍生系列化工产品的研制、开发、加工、生
产、销售等。通华蓖麻公司前身为通辽化工厂，2001年债转股改制为通华蓖麻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隶属国家财
政部）持有该企业81.18%股份，对该企业政策性持股；通辽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持有该企业18.82%股份。2016年1月12
日，该企业取得原科尔沁区环境保护局蓖麻油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通科环审〔2016〕第02号）。2021年5月12日取得
排污许可证，2020年7月14日取得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
经调查核实，2018年2月起通华蓖麻公司全面停产并出租经营。涉及群众反映问题的共3家企业，均通过租赁方式在公司院内

经营。一是通辽市诚翔蓖麻科技有限公司，租赁12-羟基硬脂酸生产车间，租赁期为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2021年4
月1日至2022年4月1日。主要生产12-羟基硬脂酸。二是内蒙古蒙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租赁球痢灵生产车间，租赁期为2020
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1日至2022年4月1日。主要生产球痢灵（3，5-二硝基邻甲苯甲酰胺）。三是通辽市万
豪再生资源回收资源有限公司，租赁南库房、南二层楼及院落，租赁期为2020年7月10日至2021年7月10日、2021年7月10日至
2022年7月10日。从事废旧塑料瓶加工、粉碎、洗涤、甩干、包装。
1.群众投诉反映的“2016年以来，通辽市科尔沁区东郊工业园区的通辽市通华蓖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生产线和厂房对外出

租。对外出租的12-羟基硬脂酸生产线，产生的废水和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题部分属实。
经实地核查，承租方租赁的12-羟基硬脂酸车间为原有企业原有生产工艺及设备。车间内建设2座反应釜，以氢化蓖麻油、氢

氧化钠、硫酸为原料，经皂化、酸解等反应工序生产12-羟基硬脂酸。该生产车间为通华蓖麻公司蓖麻油深加工项目中的一部分，结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因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等均未发生重
大变动，仅运营主体发生变化，无需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仍按原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
执行。该生产车间自2022年2月停产至今。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要求“排至厂区污水处理站经二级隔油
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现场核实，企业建有污水处理站，废水经二级隔油沉淀处理后排入市政管网，符合环评要求。但
企业提供的2021年监测报告中缺少化学需氧量监测指标，该指标为排污许可要求监测项目。企业废水虽经污染处理设施处理，但
未按规定对相关指标进行监测，废水排放行为不规范。故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题部分属实。企业环评文件中未对12-羟基硬
脂酸车间废气排放情况作出评价及治理要求，但通过询问车间负责人，因该车间生产过程需投加硫酸，反应釜上方非密闭，经现场
核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根据工艺、车间现状和企业人员介绍判断，生产中会产生少量的酸雾通过车间通风窗无组织排放。故废
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问题属实。
2.群众投诉反映的“通华荨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锅炉房出租给生产医药中间体商家，生产过程中将有毒有害物质的废水直接

偷排”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实，承租方为内蒙古蒙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要生产设备有硝化反应釜、酰化反应釜、缩合反应釜，生产原料

为邻甲基苯甲酸、硝酸、硫酸等。该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在科尔沁区工信局进行立项备案。球痢灵车间为通华蓖麻公司蓖麻油
深加工项目中的一部分，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四条，因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
治污染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仅运营主体发生变化，无需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仍按
原环评文件及其批复要求执行。目前处于停产状态。针对群众反映废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问题，经核实，一是该公司按照生产
工艺及环评报告书要求将车间废水经曝气池、调节池、中和池处理后，通过厂区内西侧的二级隔油池，经隔油、沉淀处理，并在含酸
废水中加入碱性物质中和至pH大于6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环评报告中只针对废水酸碱性着重要求，未提出废水中含有有毒有
害物质需进一步处理。二是球痢灵车间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硝化工段、缩合工段的工艺冲洗水以及尾气吸收塔排水。经查阅、对照
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卫健委2019年7月24日公布的《有毒有害水污染物名录（第一批）》，该车间使用的原料、溶剂，中间产物及产品
均不涉及名录中包含的物质。故废水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不属实。另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对废水处理设施的要求，在
含酸废水中加入碱性物质中和至pH大于6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经现场核实，车间废水经曝气池、调节池、中和池处理后，通过厂
区内西侧的二级隔油池，经隔油、沉淀处理，符合环评要求。但企业提供的2021年监测报告中缺少化学需氧量监测指标，该指标为
排污许可要求监测项目。企业废水虽经污染处理设施处理，但未按规定进行监测，废水排放行为不规范。故生产医药中间体生产
过程中污水直接排放问题部分属实。
3.群众投诉反映的“通华荨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将厂区空地租给外人，用于回收旧塑料生产颗粒，还回收废机油”问题部分属

实。
经核实，承租方通辽市万豪再生资源回收资源有限公司生产工艺包括废旧塑料瓶加工、粉碎、洗涤、甩干、包装等。该项目于

2020年6月23日在科尔沁区工信局进行立项备案，2020年8月3日取得通辽市生态环境局科尔沁区分局《通辽市万豪再生资源回
收有限公司废旧塑料制品回收再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批复》（通科环审字〔2020〕32号），2021年1月22日取得排污许可
证。该企业回收旧塑料生产废塑料碎片，现场未发现造粒机，不具备塑料颗粒生产能力，不生产塑料颗粒。故回收旧塑料属实，生
产塑料颗粒不属实。回收旧塑料生产颗粒情况部分属实。科尔沁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通过向厂区内外职工及居民发放
调查问卷的方式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未发现厂区内有回收废机油行为。故回收废机油情况不属实。
4.群众投诉反映的“通华荨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院内有2眼深井，生产时偷偷使用地下水。”问题，偷用地下水情况部分属实。
经查，通辽市万豪再生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在厂区办公房西南侧有1眼小眼井，井径100毫米，系企业2022年3月中旬在厂区西

南加装围挡的隐蔽处为解决生活便利私自打井。此小眼井属无证取水，故偷用地下水问题属实。科尔沁区水行政执法大队发现后
立即采取了强制措施，封闭了该井。
经核实，通华蓖麻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厂区院内有3眼取水深井，其中的2眼取水井早已经废弃，不能使用。另外，还有一眼生产

用深水井，在厂区南侧，井深 80 米，井径 0.4 米，井位坐标 E122°19′17.11″，N43°37′1.9″。此井有取水许可证
（D150502G20200086），有效期为2020年5月7日至2025年5月6日，取水用途为工业用水，水源类型为地下水，核定取水量0.875
万立方米/年，已安装在线监测计量设施并正常运行，科尔沁区水务局水利事业发展中心对该企业进行正常管理，定期抄表，按季度
向税务部门抄送水量，2021年全年用水量2379吨，2022年一季度用水量355吨。
该厂区院内还有2眼水资源观测井，井房门一直上锁，由水利事业发展中心管理。另外，通辽市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还在厂区院

内打了3眼环保监测井。均不具备正常取用水功能。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部分属实。
1.关于“赤峰市喀喇沁旗河南西村西山位置有一家与九牧合公司合作的养殖厂”问题属实。经现场核查和查阅资料，该养殖场

位于河南街道河南西村12组西山山坡上，占地5.4亩，共2栋圈舍，合计1300平方米，周边没有民房，距离最近的村庄（河南西村）
900米左右，符合《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第二章第五条第三款“距离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
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的规定。该圈舍是河南西村12组村民崔某某于2007年建设，建成后长期闲置。2021年7月，王某某通过
租赁方式在此进行肉鸭养殖。根据《喀喇沁旗畜禽禁养区划定方案》规定，年出栏肉鸭50000只以上属于规模养殖场，该养殖场肉
鸭年出栏量介于2000-50000只之间，属于个体养殖户，未申请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2021年7月27日、2021年11月5日，
九牧合公司与王某某分别签订了委托养殖合同，第一批委托养殖6000只，第二批委托养殖9770只，累计出栏15770头只。因该养
殖场规模较小且软硬件未达到九牧合公司要求标准，2022年2月10日，九牧合公司终止与王某某合作，王某某停止养殖，目前该圈
舍处于闲置状态。
2.关于“粪污堆放在厂区内一个无防渗措施的大坑中，污染地下水，臭气熏天”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该养殖场院内距养

殖圈舍4米处有1个容积9立方米的排污化粪池，化粪池壁体为混凝土，底部灌注混凝土做防渗处理，化粪池顶部有水泥盖顶，所产
生的鸭粪废水通过排污管道排入化粪池，化粪池存有少量粪污，有使用痕迹，无其他粪污堆放点。4月8日，王某某已自行清运完
成。现场发现，养殖场内位于化粪池与圈舍之间，有1个长3.5米、宽1.5米至3米、深0.2至0.5米的土坑，经询问，为王某某4月4日
维修排污管道临时所挖，坑内粪水是维修管道时，部分粪水流出所致。4月6日，排污管道维修好后，养殖户王某某已自行将坑内污
水抽干净，并做填平处理。4月7日，喀喇沁旗委托第三方公司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对养鸭场上下游地下水进行了布点取样5份。经
检测，养殖场周边地下水pH值、水温、氨氮、硝酸盐氮、亚硝酸盐氮、溶解性总固体、耗氧量等各项指标检测结果符合《地下水环境质
量标准》（GB/T14848-2017）Ⅲ类标准限值。经现场核查，养殖圈舍内的地面为水泥地面，鸭粪存放在圈舍和化粪池中，现场确实
存在臭味。4月7日，喀喇沁旗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公司对养鸭场厂界无组织废气进行采样，共采样4次50份。经检测，养
殖场厂界无组织废气各项检测项目均达标。为及时有效防止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喀喇沁旗责成旗农牧局对养殖户王某某下达整改
通知书，责令其将鸭粪进行清运，堆积发酵后还田，目前正在清运中；同时，根据《农业农村部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产生量测算参
数》，该养殖场需配备35立方米的化粪池，现有化粪池未满足标准，应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粪污加工处理企业进行粪污处理，
在未配套建设完成粪污处理设施前，不得进行畜禽养殖。
3.关于“病死禽类堆放在大门不作处置”问题不属实。经现场调查核实，养殖户门口没有发现病死禽类。通过对河南西村村书

记和附近村民走访了解到，没有发现该养殖户将病死禽类随意堆放的情况。王某某个人表示对育雏阶段少量病死的鸭雏，其随时
用取暖锅炉进行了焚烧处理。喀喇沁旗农牧局已于2022年4月7日责令养殖户王某某建设或购置病死禽无害化处理设施，或与具
有相关资质的畜禽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协议，确保死亡鸭雏按照无害化处理规程得到妥善处置。

经查，投诉人所反映的内容基本属实。
1.关于“赤峰市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王某某等人非法开垦草场破坏生态环境，面积为2150亩”问题基本属实。经实地调查，本

次群众投诉反映事项与2021年1月27日翁旗纪委监委移交线索、2021年自治区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下发草
原违法图斑及2021年12月8日翁旗公安局接到来信举报线索部分地块相同，位于翁牛特旗新苏莫苏木古特嘎查。经调查，本次群
众举报线索共涉及3个地块，投诉人反映的地块面积分别为500亩、1500亩、150亩（以下分别用“地块1”“地块2”“地块3”代称）。
（1）地块1，为投诉人所反映的面积500亩地块，实测面积635亩（与翁牛特旗纪委监委移交旗公安局线索涉及地块相同，已查
处）。2021年1月27日，翁牛特旗公安局接到旗纪委监委移交群众举报林地和草原被开垦线索。经翁牛特旗公安局调查，该地块
位于原白音他拉苏木草原站21号网格。2011年，原白音他拉苏木草原站撤销后，土地归还古特嘎查集体所有。2017年4月，王某
某从古特嘎查承包土地635亩，其中，种植面积360.17亩（天然牧草地面积294.11亩、有林地面积66.06亩），其余地块未耕种。
2021年4月2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对王某某立案侦查。2021年9月22日，翁牛特旗公安局将案件移送翁
牛特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9日，翁牛特旗人民法院以王某某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作出判决，判处王某某有期徒
刑一年零六个月，缓期二年执行，罚金一万元人民币。
（2）地块2，为投诉人所反映的面积1500亩地块，实测土地面积1294.762亩。该地块位于原白音他拉苏木草原站11号网格，实
测土地面积1294.762亩（其中：天然牧草地907.505亩、有林地387.257亩），2011年草原站撤销后将土地归还古特嘎查集体所有，
古特嘎查将地块分给本嘎查二组和三组经营，该地块分为3个区域，2011年以来由不同人员先后以耕地名义四轮承包经营，实际种
植面积1266.451亩。第一个区域实际种植面积1081.656亩，2012年以来，曾先后由马某某、孙某某等人承包经营，2021年由孙某
某、于某某、李某某等人承包用于种植玉米等农作物。第二个区域实际种植面积45.587亩，2012至 2016年由马某某承包经营，
2016至2021年马某某交由王某某种植玉米等农作物（未签承包合同）。第三个区域实际种植面积139.208亩，自2016至2021年，
由古特嘎查三组原组长金某某（2021年11月27日去世）种植玉米等农作物。
基于非法破坏草原情况，2021年 4月，自治区破坏草原林地违规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期间，自治区林草局下发2138-3、

2138-4、2112号草原疑似违法图斑，涉及该地块252.68亩（在第一区域范围内）。经新苏莫苏木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涉及李某、郭
某某等16人非法开垦草原种植农作物，已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共计罚款151608元，责令当事人于2021年10月9日前恢复草原植
被。李某、郭某某等16人已足额缴纳罚款，2021年10月9日已清除农作物。由于气候限制，当事人承诺于2022年5月1日前按照
植被恢复方案恢复草原植被。2021年12月8日翁牛特旗公安局接到群众来信举报线索后，立即对举报线索进行初查。12月9日，
翁牛特旗公安局对线索涉及人员进行调查走访，制作笔录25份，调取合同、法院判决等书证材料50余份，在对举报线索实地勘查过
程中，新发现1042.082亩土地涉嫌非法占用。2022年4月7日，翁牛特旗公安局立案侦查，现案件正在侦办中。
（3）地块3，为投诉人所反映的面积150亩地块，实测面积147.516亩（2009年国土二调数据为：天然牧草地130.576亩、旱地
13.776亩、水浇地2,776亩、水田0.046亩、人工牧草地0.339亩、其他草地0.003亩）。该地块位于新苏莫苏木古特嘎查干渠南，为嘎
查集体所有。1998年至2020年，古特嘎查先后将该地块承包给黄某某、铁某某耕种。2021年，铁某某将该块耕地转包给王某某用
于种植玉米。该地块自1998年古特嘎查以耕地性质发包以来，经过多轮转包，一直作为耕地使用。经查询惠农一卡通等相关信
息，该地块2009年至2015年享受过国家水稻良种补贴，基于以上信息，经综合研判，翁牛特旗政府裁定该地块为耕地。
2.关于“报案后进展缓慢”问题部分属实。2021年12月8日，翁牛特旗公安局接到群众来信举报线索。12月9日，立即对线索

进行核查。由于线索涉及问题时间跨度长、涉及人员多，关键证人古特嘎查三组组长金某某死亡，关键证人原林工站站长初某小脑
萎缩无法正常语言表达，且地该块经过多轮承包，部分证据灭失等因素，给核查工作造成一定难度，导致案件进展缓慢。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基本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一是由通辽市国资委、国投公司牵头，通华蓖
麻公司对到租赁到期的12-羟基硬脂酸生产车间、
球痢灵生产车间不再予以续租,对未到期的承租
企业合同到期后不再予以续租。
二是依法处置企业未执行排污许可要求问

题。通华蓖麻公司未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开展企业
自行监测，据企业提供的2021年12月监测报告，
显示未对废水化学需氧量指标进行监测。按照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相关规定，通辽市生态环境
局科尔沁区分局要求企业立行立改，落实排污许
可要求。目前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如下一步企
业开始正常生产运行，要求企业严格按照排污许
可证要求按期逐项开展自行监测。通辽市生态环
境局科尔沁区分局已完成前期现场初步调查，根
据初步调查情况，针对企业涉嫌的违法行为，启动
立案调查程序，并已依法立案，指派执法人员到现
场进一步调查取证。下一步将根据调查取证情况
及相关法律程序，将拟做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
及依据告知企业，并计划于5月15日之前依法对
企业违法行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
三是封闭偷用地下水水井。针对厂区南侧小

眼井无证取水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第六十九条规定，科尔沁区水政执法大队责令企
业停止违法行为，立即采取了强制措施，要求企业
封闭该井，同时依照上述法条对该企业处以2万元
罚款，拟于2022年4月30日前完成处罚程序。若
企业拒不缴纳罚款，启动法律程序，于2022年6月
30日前完成相应程序。目前企业已经立行立改，
封闭了水井。
四是加快推进企业异地搬迁工作。依据《通

辽市科尔沁区城东老工业区整体搬迁改造实施方
案（2020-2024年）》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批复文
件（内政字〔2021〕71号），科尔沁区计划对城东老
工业区内企业进行异地搬迁，在承接园区科尔沁
工业园区（南区）内为通华蓖麻自主搬迁预留地
块，拟搬迁建设期限为2023年 1月至 2024年 12
月。据此，科尔沁区将提请通辽市国资委、国投公
司拟定搬迁方案，并向该公司控股公司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去函实施搬迁，同时督促
通华蓖麻公司做好搬迁工作。在企业搬迁过程
中，结合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协助承租企业采用
租赁、合作等方式，入驻科尔沁区工业园区（南
区）。
五是摸排整治安全生产隐患问题。根据通安

委办《关于印发市直部门直管监管企业（项目）名
单的通知》（〔2021〕20号）文件，通华蓖麻公司的
安全生产工作监管事权在市应急管理局。目前市
应急管理局已经进驻企业开展核查工作，预计
2022年5月10日前完成隐患整改工作。

上述问题截至 2022 年 4 月 10 日阶段性办
结。针对王某某养殖场鸭粪未及时清理问题，喀
喇沁旗农牧局对养殖户王某某下达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将鸭粪进行清运，堆积发酵后还田。下一
步，喀喇沁旗将针对王某某未按要求申请办理《动
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同时结
合此次群众举报件的督察整改，举一反三，安排全
旗各乡镇街对辖区内的养殖场、户进行一次全面
清查，对没有粪污收集储存、处理、利用设施及病
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的养殖场（小区）立即
进行整改。同步做好畜禽粪污防治和病死畜禽无
害化处理工作技术指导和监督检查工作，向全旗
规模养殖场（小区）散养户发放《畜禽养殖生态环
境保护责任告知书》，通过发放告知书、入户宣讲
政策、培训等形式，压实养殖从业者主体责任，严
格落实“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引导养殖户树立
生态文明观念，提高环境卫生意识和主体责任意
识。

在对举报线索实地勘查过程中，针对地块2中
发现的土地涉嫌非法占用问题，4月7日，翁牛特
旗公安局已依法立案侦查。下一步，翁牛特旗委
政府将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全力推进群众
投诉反映问题调查和整改工作。一是加强办案力
量，抽调精干人员组成专班，全力加快案件查处进
度，力争2022年7月底前查处到位；二是抓实问题
整改，科学编制植被恢复方案，确保及时将植被按
要求恢复到位；三是强化责任追究，对于发现的违
法违纪问题，坚持依法依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
任。四是加强执法监管，通过卫片定期比对、地面
监控巡护和畅通群众举报渠道等措施，及时发现
并坚决打击各类破坏草原行为，确保草原面积不
减少、质量不下降，用途不改变。

是否
办结

阶段性办结

阶段性办结

未办结

责任人
被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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